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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高空抛坠物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制
———兼论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 87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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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要】不明加害人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在现代城市时有发生 ,但 《中
华人们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中“由可能侵权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赔偿责
任 ”的规定 ,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法律的可预见性。国家应通过积极的
事前预防等措施来履行其对于公共安全的责任 ,而不应过分扩大侵权
法的适用 ,使无辜的公民承担他们无力承担的责任。
【关键词】高空抛坠物;侵权责任;无罪推定

以 2001年重庆市 “烟灰缸案”为典型代表 ,随着我国高层建筑
的迅速发展 , 高空抛掷物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问题已屡见不鲜 ,特
别是在加害人不明的情况下 ,更是情况类似判决却多有不同。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(以下简称 《侵权责任法》)单列一
条 , 试图对此问题进行规制 ,但是这一规定是否适当呢? 它是否能
够担当解决此类问题的重任呢?

一 、《侵权责任法》的规定及主要理论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八十七条规定:从建筑物中

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, 难以确定具
体侵权人的 ,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,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
物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
关于让 “可能侵权人”承担侵权责任 , 主要的理论依据有以下
五个:

1、“推定过错 ”说。这种理由是重庆 “烟灰缸案”的判决书中提
出的。该判决书认为 , 在本案中 , 由于难以确定该烟灰缸的所有
人 , 除事发当晚无人居住的两户外 , 其余房屋的居住人均不能排除
扔烟灰缸的可能性 , 根据过错推定原则 ,由当时有人居住的王某等
有扔烟灰缸嫌疑的 20户住户分担该赔偿责任。

2、“共同危险行为”说。每一户居民都有抛掷的可能性 ,尽管不
是全体所有人抛掷 ,但是参照共同危险行为的原理和规则, 各个住户
抛掷该物品的概率相等 ,因此应当由全体住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3、“保护公共安全”说。这是目前多数学者的意见 , 认为这种
案件涉及的是公共安全 ,虽然伤害的只是一个特定的受害人 , 但是
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。为了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 ,
尽管不能确定谁是真正的加害人 , 但应当由有嫌疑的建筑物使用
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。

4、“公平责任 ”说。公平责任 , 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
均无过错 , 法律又无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 , 由法院根据
公平观念 , 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给予适当的补偿 ,由当事人
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。

5、“同情弱者”说。这种观点最主要的就是体现民法的同情弱
者的立场。首先 , 民法站在保护弱者的立场 , 同情弱者 , 保护弱者 ,
使受到损害的弱者能够得到赔偿。其次 , 民事责任是财产责任 ,而
不是人身责任 , 因此责令有抛掷嫌疑的人承担责任 , 使弱者得到保
护 , 并非完全不公平。

二 、对于《侵权责任法》规定的合理性探讨
因为理论界已普遍否定了早期提出的 “推定过错”说和 “共同

危险行为”说 ,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。
但针对本文第一部分列出的其他观点 ,作者认为 , 也不应当构

成将高空抛坠物作为一种新的侵权类型加以特殊规定的理由 , 具
体阐述如下:

1、“保护公共安全”说认为 , 八十七条的背后还隐含着对公共
安全的考虑和利益衡量。因为高楼住户不道德地抛掷物品 , 往往

是对不特定的第三人带来危险 , 社会的安全与个人自由和财产相
比在价值序列中居更为重要的地位。因此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就
是对公共安全的保护。

但是 ,我们也应该看到 ,公共安全作为一种社会产物 ,应该由国
家机器予以保障。普通公民没有责任 、也没有能力来实现这个功能。

2、“公平责任”说认为 , “现代侵权法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受害人
保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”,现代侵权行为法发生的一系列变化:过错
的客观化 、过错的推定 、严格责任 、公平责任等都表明, 侵权法的发展
趋势 ,日益突破自己责任的樊篱, 向优先保护受害人方面倾斜。

但我们更应看到 ,不管自己责任原则在现代怎么变化 , 它都是
有一定底线的!

如同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 ,抛坠物无法处于被告完全的独
有的控制之下 , 即使被告自己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也不能避免其他
被告的过失行为 , 且被告与他人之间不具有特殊的关系。因此 ,八
十七条规定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。

3、“保护弱者”说认为受害人大多是弱者 , 而且又已经遭受了
不幸的损害 , 所以应该运用公平责任原则让可能的加害人来承担
部分责任。

但是 , 我们可以对受害者表示出最大的同情 ,我们可以对受害
者进行社会捐助 , 但却不能以同情代替法律 , 动摇法律的权威 , 而
使得无辜的受害人投诉无门。

三 、对高空抛坠物侵权责任的相关建议
经过以上的分析 ,笔者认为高楼抛坠行为不应成为一类独立

的侵权行为新类型 。因为高空抛物致人损害问题本就不应仅仅在
侵权行为法的范畴内进行讨论。

首先 , 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各种方式提倡对此类案件的事前预
防。如签订业主公约 , 教育业主谨慎从事;在适当的地方安装摄像
头 , 引导业主尽好自己的注意义务。

其次 , 当有高空抛物行为发生的时候 , 公安部门应该尽力调
查 , 找出真正的行为人 ,让其对受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失承担侵
权损害赔偿责任。同时 , 根据造成伤害的大小和程度 , 追究其行政
或者刑事责任。当然 ,即使没有造成损害 , 派出所 、居委会等基层
组织也应找出行为人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, 从根本上减少此类案件
的发生频率。

最后 , 如果找不到行为人 , 也不能想当然地追究所谓可能致害
的所有业主的赔偿责任。而应该借助于保险 , 或者在未来我国高
度发达之后借助政府基金的力量给予补偿。

这样 , 运用多方面的力量来解决高空抛坠物的问题才是最好
的选择 , 而非让侵权法承担 “不可承受之重”, 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
和法律的威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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